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非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非在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的统一管理，创

新用人机制，调动其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办学效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国家和地方

相关法律、法规和劳动人事政策，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一、本办法仅适用于在我校从事日常教学与管理、教学辅助管理

或其他相关工勤岗位工作的，直接与学校建立劳动关系的非正式在编

的人员。 

二、学校退休返聘、临时聘用、引这人才家属安置和勤工俭学学

生不适用本办法。 

三、学校按人事工作规划核定的岗位数，严格控制非在编人员岗

位的设置和数量，对聘用的非在编人员实行规范管理。 

第二章  岗位和条件 

一、学校非事业编制岗位分 A、B、C岗位，A、B、C岗位人员，

均不纳入学校正式编制。 

二、根据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原则的设定，A岗位是指学校的教学

（科研）岗位、辅导员岗位、经学校认定的重要管理岗位、能工巧匠

（技能大师）岗位和实验实训教师等岗位；  

三、B岗位： 

（一）实践辅助人员。主要是从事实验、实习（训）指导工作的

一线实践教学辅助岗位。 

（二）管理及教辅人员。主要是从事教学辅助、一般行政管理等

岗位。学校设置财务、工程技术、图书资料管理、学生生活辅导员和

设备保管等岗位。 

四、C岗位 



工勤服务人员。指聘任在学校从事技能操作和维护、后勤保障、

服务等岗位工作的技能或勤杂人员及其他人员。 

四、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

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愿意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及服务工作。 

2.身心健康，能够履行岗位职责，胜任本职工作。符合岗位所需

要的任职资格、执业资格等特定条件。 

3.A类岗位应具有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一般不超

过 35周岁，有相应工作经历的，可适当放宽但不超过 40周岁。辅导

员岗位要求为中共党员。A类岗位中能工巧匠（技能大师）岗位具有

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或在市级以上职工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者学

历、年龄适度放宽。 

4.B类岗位中实训辅助、教辅、管理岗位原则上应具有本科及以

上学历和相应的技能，所学专业、专业技术职称与岗位需求一致。 

5.C岗位中工勤服务人员原则上具备专科及以上学历，并执有相

应岗位的资格（技能）证书。合同制人员的年龄要求根据需要确定，

但一般不超过 45岁。 

注：学历均指国民教育系列学历 

第三章  聘用程序、要求 

1．按学校岗位设置需求，需要聘用非事业编制人员的单位或部

门，先将需要设置的岗位职数、上岗条件、岗位职责、聘用形式等事

项向分管校领导汇报，经分管校领导同意后将用工申请与规范的岗位

说明书报人事处。 

2．人事处及时汇总各单位、各部门的用工信息，统一报校长办

公会研究。 

3．人事处按校长办公会决定发布相关招聘信息，并会同用人单

位或部门组成考查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考查，根据考查结果提出拟

聘用人选，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学校批准； 

https://www.baidu.com/s?wd=%E5%90%8E%E5%8B%A4%E4%BF%9D%E9%9A%9C&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P199m1N9rHTvuHRkPjI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f4nHnYPjczr0


4．拟聘用人选经学校批准后，由人事处与拟聘人员签订《劳动

合同》； 

5．人事处协助用人单位或部门为非事业编制人员办理入职相关

手续。 

第四章  管理与考核 

一、管理 

1．非事业编制人员实行合同管理。学校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明

确聘用期限，聘用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争议的处理及违反合同所

应承担的责任。合同期限原则上为 3年。 

2．非事业编制人员设试用期六个月，见习期一年，试用期满考

核合格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及时终止合同。 

3．非事业编制人员的工作安排、日常管理由所在单位或部门负

责。 

4.  A类岗位人员档案由学校管理，B、C类岗位人员档案原则上

放盐城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管理费由个人承担。 

5.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可解除与其签订的劳务合同： 

（1）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影响学院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和正常工作的； 

（2）消极怠工，不服从工作安排的； 

（3）对工作不负责任，造成聘用单位经济损失，或不能胜任本

岗位工作的； 

（4）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务关系，对学院安排工作任务

造成严重影响的； 

（5）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6）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两年考核基本合格的； 

（7）其他依法应当解除劳务关系的情形。 

6.关于非事业编制 B、C类岗位人员退休学校另行文规定。 

二、考核 

每年年底，A岗位人员与正式在编人员一起参照《盐城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进行考核。B、C 类岗位人员的考核

学校另行制定考核办法，由人事处组织统一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德、

能、勤、绩等方面，服务岗位重点考核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分优秀、

合格、基本合格与不合格四级，其中，优秀指标不超过 10%，考核结

果与岗位绩效津贴挂钩。 

第五章  待遇 

一、A类岗位人员 

1. 合同期内，在工资、绩效工资方面，参照校内事业编制同职

级职工待遇。 

2. 合同期内，在考核奖惩、申报各类科研项目、进修提高、职

称晋升、休息休假，加入工会和党团组织等方面享有与校内事业编制

职工同等待遇。 

3.A类岗位人员取得博士学位的，可根据岗位工作需要，通过正

常的博士招聘程序，纳入事业编制重新聘用。 

二、B、C类岗位人员 

1．薪资待遇。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工资标准根据合同制人员

的资历、技能、岗位、工作业绩等因素，参照盐城市劳动力市场平均

工资水平确定。 

薪资构成包括基本工资、岗位绩效津贴、校龄工资、学历职称工

资、特殊岗位津贴、伙食补贴及其他。 

（1）基本工资。按盐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2）岗位绩效津贴。根据聘任岗位，结合考核情况，按以下标

准执行，： 

B类岗位： 

    实践辅助人员：1200元 

    管理及教学辅助人员：1000元 

C类岗位： 

工勤服务人员：800元 

其他人员（政策性安置）：300元 



年度考核为优秀的岗位绩效津贴按照 1.1倍给予发放，年度考核

为合格的按照 1.0发放，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的按照 0.8发放，年度

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发放。平时每月按照 1.0标准发放，年终统一结算。 

（3）校龄工资。根据学校合同制人员现状，原已在岗的合同制

人员校龄 1-5年起始校龄工资为 150元/月、校龄 6-10年起始校龄工

资为 250元/月、校龄 10年以上起始校龄工资为 350元/月，从 2017

年所有合同制人员从本文件发布之日起，凡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等级

的，次年起每满一年加一次校龄工资，标准为 50元/月。 

（4）学历、职称工资。标准为：非全日制本科及以下人员 100/

月，全日制本科 200元/月、硕士研究生 400元/月；中级职称 450元

/月、副高职称 700元/月。（学历、职称工资不重复计算，按最高标

准发放） 

（5）伙食补贴。按学校相关规定，参照在编人员执行。 

（6）特殊津贴。对作出特别贡献的合同制人员，学校另发放特

殊津贴。发放对象及额度由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后确定。 

2．学校为 B、C类岗位人员支付社会保险（养老、失业、医疗、

工伤、生育、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纳部分，个人缴纳部分由合同制

人员自行承担。 

3．B、C类岗位人员可以申请继续教育与培训，学历学位进修的

费用自理，学校派出的业务进修费用由学校负责解决。 

4. 经二级单位同意，B 类岗位人员可申请参加相应其他专业技

术职务评审，具体评审标准、程序按照当年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

有关规定执行。对通过学校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的人员，学校发给

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5．B类岗位人员转为 A岗的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经个人申请、

部门推荐、业务考核、学校研究，可转为 A类岗位。 

（1）来校工作 3 年以上，取得与岗位相关的硕士及以上学历或

具有副高以上其他专业技术职称、业务精湛、综合考核优秀者； 

（2）对于学校人、财、物等部门关键岗位且专业性强的 B 岗人



员，来校工作 3年以上，表现突出者、综合考核优秀者。 

此文件从 2017年 1月 1日起执行。 

 

 


